《团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登记表》

填表说明

1. “姓名”栏中，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姓名（包括少数民族代表的姓名）用字应固定、准确，不能用同音字代替，姓名之间如有间隔符“·”，应在文档中选择“插入”“符号”进行选取。
2. “性别”栏中，填写“男”或“女”。
3. “出生年月”“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栏中，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中间用“.”（半角）隔开，如“1972.04”。
“出生年月”中“年龄”栏需填写，年龄按周岁计算到2018年4月30日，如：1990年5月1日出生，其年龄为27岁；1990年4月30日出生，其年龄为28岁。

4. “民族”栏中，填写民族的全称（如汉族、回族、朝鲜族、维吾尔族等），不能简写为“汉”“回”“鲜”“维”等。
5. “籍贯”栏中，填写人选本人的祖居地（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出生地”栏中，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两项均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省（自治区）、市或县的名称（地区略），直辖市和市辖区填到市一级，例：“北京”“江西铜鼓”（“省”、“县”二字略去）。

6. “健康状况”栏中，根据代表本人的具体情况填写“健康”“一般”或“较差”；有严重疾病、慢性疾病或身体伤残的，要如实简要填写。
7. “专业技术职务”栏中，填写代表现担任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或现具有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8.“身份证号”栏中，填写具体号码，必须真实、准确。
9. “学历学位”栏中，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区分的基本原则和条件如下：在参加工作之前所取得的学历学位，按照国家教育部门关于学历学位的有关规定，属于普通全日制教育的，按全日制教育掌握；其他情况，一般按在职教育掌握。在参加工作之后所取得的学历学位，符合以下标准方可按全日制教育掌握：
（1）中等职业教育学历一般须同时符合：按照省级教育部门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有关规定，录取并取得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籍；学习期间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学习期间采取全天在校学习方式（即全脱产学习）；毕业时颁发中等职业学校学历证书。
（2）大学专科学历、本科学历学位一般须同时符合：通过参加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达到录取要求入学或国家承认的其他方式入学，经省级招办批准录取；学习期间采取全天在校学习方式（即全脱产学习）；毕业时颁发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
（3）研究生学历学位一般须同时符合：列入国家招生计划，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学校规定年限内，全天在校学习（即全脱产学习）；毕业时由所在高等学校或教育机构颁发相应的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上述以外的情况，一般按在职教育掌握。在军队院校、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等，在区分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时，可参照上述规定掌握。
具体填写要求如下：
（1）【全日制教育】填写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最高学历学位；【在职教育】填写以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的最高学历学位，不必另加“在职”二字。
（2）【毕业院校系及专业】填写与学历学位相对应的毕业院校（科研院所等，下同）、系和专业，且应为毕业时院校系及专业名称。如原毕业院校系及专业现已更名，可加括号注明，不得直接填写现在的院校系及专业名称。
（3）在党校学习获得学历的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教育学历，其中：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填入【全日制教育】；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填入【在职教育】。另一类是党校学历，除中央党校及北京、辽宁等14所省级党校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入学、全脱产学习获得的研究生学属于全日制学例外，其他党校学历均填入【在职教育】，并在研究生、大学或大专学历前加“中央党校”或“省（区、市）委党校”，如“中央党校研究生”“省（区、市）委党校大学”等。
（4）接受学历教育“结业”或“肄业”的，应予注明，如：大学结业、研究生肄业等。
（5）目前仍在校学习的学生，填写已获得的最高学历，不得填写在读阶段的学历。
（6）高中及以下学历，【毕业院校系及专业】不填写。
（7）获得学历同时也获得学位的，应同时填写，并写明何学科学位。如，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理学学士学位，则【全日制教育】填写“大学理学学士”（在一栏中分两行填写）。
（8）获得学历但没有学位的或以同等学力攻读并获得学位的，按获得的学历或学位如实填写。如果一个人同时有这两种情况，且分别为其最高学历、学位，则这两种情况均填写。如，通过在职学习，先获得研究生学历（没有学位），后又以同等学力攻读学位，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则【在职教育】填写“研究生经济学硕士”（在一栏中分两行填写），【毕业院校系及专业】相对应地要将两个毕业院校、系及专业填入，中间用“；”间隔。
（9）以上学历、学位中，涉及国民教育学历、学位，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学历证书、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科研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料为依据；涉及国外学习取得的学历、学位，按其培养规格、学习年限、学业成绩或学分，比照我国高等教育相应层次的培养要求，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证为依据；党校学历以党校颁发的学历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料为依据。
10. “单位及职务”栏中，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团委以“团”字冠首，例：“团苏州市委”，而不应为“苏州市团委”或“苏州团市委”；乡镇、街道、机关、企业、院校等基层团组织则以地名、单位冠首，例：“浦北县泉水乡团委”、“北京大学团委”。专职团干部所兼其他职务不必填写；挂职团干部应先填写团内挂任职务，在括号内标注“挂职”，再填写派出单位及职务，例：“团苏州市委副书记（挂职），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兼职团干部和其他代表应先填明其职业（职务），后填所兼团内职务（有两项以上团内职务的只填主要一项）。

11. “简历”栏中，起止时间填到月（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年与月之间用“.”（半角）间隔，起止时间之间用“--”连接。时间与内容之间要有两个空格（半角）。简历自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始填起，没有大、中专院校学习经历的自参加工作始填起。经历前后要衔接，不得空断（因病休学、休养、待分配等都要如实填写）。

在大、中专院校学习的经历，要填某年某月--某年某月在某院校系某专业学习，院校、系及专业要填写毕业时的名称。工作简历要按照代表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县（市）前面均应冠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名，地名或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的，填写当时的地名或行政区划名称，其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要注意填写地名全称。经组织选派参加过党校、行政学院或其他脱产学习三个月以上的，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半年以上及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均应在本简历段后加括号注明，如“其间：2010.05--2011.05  借调XXXX工作”；上述情况跨两个及两个以上简历段的，应在该经历结束所在简历段后另起一段加括号注明。
代表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团十七届中央常委、委员、候补委员等身份的，在简历最后隔行另段填写，写明届次。
12. “主要表现”栏中，填写客观反映人选的政治表现、现实表现、廉洁自律情况，建议控制在200字以内。
13. “奖惩情况”栏中，所获奖励按照第（四）项第8条有关要求填写。受处分的，要填写何年何月因何问题经何单位批准受何种处分，何年何月经何单位批准撤销何种处分。没有受过奖励和处分的，应填写“无”。
14.“把关推荐意见”栏中，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相应层级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就档案审核情况、党风廉政情况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是领导干部的，由组织人事部门就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查情况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组织人事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无公章的，可加盖同级党委印章。选举单位在最终推荐意见处加盖公章。
15. “备注”栏中，填写其他需要备注的事项。
附件3
团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岁)
	
	照片
（近期拍摄，免冠，白色背景，

320×240像素以上，60-200kB）

	民族
	
	籍贯
	
	出生地
	
	

	入党
时间
	
	参加工
作时间
	
	健康状况
	
	

	专业技
术职务
	
	身份证号
	
	

	学历
学位
	全日制
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职
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单位及职务
	

	简
历
	


	主
要
表
现
	

	奖
惩
情
况
	

	把
关
和
推
荐
意
见
	干部人事档案审核情况
（盖章）
年月日
	征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情况
（盖章）
年月日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查情况
（仅领导干部填写）
（盖章）
年月日
	选举单位意见
（盖章）
年月日

	备注
	


